
當局對香港律師會於七月十三日  
就《 2009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提交的意見書的回應  

 
 當局感謝香港律師會 (律師會 )為準備七月十三日的意見書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。在七月十五日舉行的會
議中，雙方就意見書中提出的多個課題作有建設性的溝通。下表的摘要載述律師會的意見和當局的回應。除

非另有詮釋，否則下表中所述的條文號碼是指在《版權條例》 (第 528 章 )下的相應條文。  
 
I .  對條例草案的一般意見  

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
( i )  指出要判斷是否侵犯版權，不應單從複製數量着

眼，也要考慮複製品的質素，而且複製品的質素

較數量更為重要。認為條例草案過於着重計算複

製品數量。   
 

( i )  我們同意律師會的意見，在判斷未獲授權複製版
權作品是否構成第 35 條下的侵權複製品時，須一
併考慮複製品的質素和數量。就此而言，訂定複

製及分發罪行的第 119B(1 )條並無偏離上述判斷
侵犯版權行為的基本原則，因為“侵權複製品”

仍然是構成這項罪行的要素。換言之，與其它涉

及分發或管有侵權複製品的罪行相類似，除非被

告複製或分發 “侵權複製品 ”，否則複製及分發罪
行將不適用。  

 
 當局在二零零七年制訂第 119B 條時，立法會在聽

取持分者的意見後決定採用以下方法，即要求當

局制訂一套詳細的數字界線，訂明罪行不適用的

範圍。此舉可增加確定性，釋除商界對不慎違法

的憂慮。基於上述背景，雖然我們同意律師會的

意見，即應力求法規條文簡潔，但同時我們亦須

適當地詳細列明數字界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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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對條例草案的一般意見  

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
( i i )  條例草案應 (以正面的字眼 )反映刑事制裁只適用
於使用版權作品超逾某個程度的行為。  

 

( i i )  我們的政策原意是若製作或分發的侵權複製品不
超逾某些數字界線，便不構成有關罪行。現時條

例草案的草擬方式已能反映政策原意，因為條例

草案訂明，未經授權使用版權作品，如不超過某

個程度，便不會根據第 119B 條受到刑事制裁。  
 

( i i i )  注 意 到 數 字 界 線 只 針 對 “ 個 人 ” 作 出 的 侵 權 行
為。該會擔心這會構成法律漏洞，如有多於一人

進行侵權活動，他們可能利用數字界線逃避法律

制裁。  
 

( i i i )  與《版權條例》中有關侵犯版權的多項罪行 (例如
第 118 條所訂罪行 )相似，複製及分發罪行和擬議
數字界線適用於“個人”的侵權行為。“個人”

一詞應按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 條 1
所訂的定義理解。  

 
 律師會關注如有多於一人進行侵權活動，會否構

成法律漏洞。例如兩名或兩名以上人士一起為分

發而複製或分發超出安全港的侵權複製品，但就

每個個人而言則沒有超出訂定的數字界線。  
 
 我們認為在正常的業務環境中，兩名或兩名以上

“個人 ”或個體純為了規避第 119B 條的罪行而合

作進行這類侵犯版權活動的機會不大，因為這樣

做涉及不少時間 (和機會成本 )。如要避免遭受刑
事制裁，有更便捷的途徑，就是取得版權擁有人

的特許。再者，視乎整體情況，即使某項侵權活

動並不構成第 119B 條下的罪行，但有關的商業個
體仍可能須負上《版權條例》下其他條文相關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根據第 1 章第 3 條，“個人”  (person)一詞包括法團或並非法團組織的任何公共機構和團體。即使這些詞語出現於訂出罪行或與

罪行有關的條文內，或出現於追收罰款或追收補償的條文內，本定義亦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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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對條例草案的一般意見  

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法律責任 (如第 118 條下有關分發侵權複製品等的
罪行 )。  

 
( i v )  認為條例草案可以寫得更易理解，並建議採用概

括的說法而非詳盡的條文表達侵權行為的數字界

線。  

( i v )  我們同意律師會的意見，認為條例草案不應過份
繁複。與此同時，在列明數字界線時，須提供足

夠的詳情。  
 
 我們在制訂數字界線時，已力求令數字界線易於

理解，而且為了便於執法，數字界線須清晰明確。

相關舉措包括 ( a )採用「 A4 紙頁面」作為釐定有關
報章、雜誌及期刊的數字界線的基礎，以及 ( b )以
現時的單層制度取代原先擬議的兩層制度，計算

書本和指明期刊的零售價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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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對條例草案附表 1AA 若干條文的具體意見  

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釋義  
 
( i )  “限定複製品”：該會質疑為何“限定複製品”

定義的第 ( b ) ( i i )段以“……該組頁面並與該期期
刊的不多於 2 5 % … …相對應”的字眼表述。  

 

 
 
( i )  第 ( b ) ( i )和 ( b ) ( i i )段 旨 在 涵 蓋 可 能 製 作 自 某 期 指

明期刊的兩類“限定複製品”，即— 
 

( a )  一組頁面，載有的侵權資料與某期指明期刊
製成本的 25%以上印刷頁面相對應；以及  

 
( b )  一組頁面，與某期指明期刊製成本的不多於

25%印刷頁面相對應，但載有製作自該期期
刊的某篇完整文章的侵權複製品。  

 
 我們有必要清楚界定這兩類 “限定複製品”，使

其相互獨立，以配合在擬議附表 1A A 第 7 和 8
條所載的有不同條文，訂明相關的計算方法。  

 
 我們為指明期刊的文章提供更多保障的理據，載

於下文第 I I ( i i i )點。  
 

( i i )  “建議零售價”：質疑這概念背後的理據，以及
這概念與競爭法是否有抵觸，並質疑第  5 ( 3 ) ( c )
條關於市價屬“易於確定”的涵義。建議改用實

際零售價或市價。  
 
 

( i i )  “建議零售價”又稱訂價或公布價格，是出版商

向零售商、分銷商或顧客（適用於直銷情況）供

應書籍的價格基準。出版商往往根據建議零售價

向個別零售商或分銷商提供折扣優惠。由於零售

商或分銷商可自行按欲賺取的利潤幅度釐定書

籍的零售價，因此就釐定書籍的實際零售價而

言，並不存在限制競爭的問題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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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對條例草案附表 1AA 若干條文的具體意見  

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 

條 例 草 案 建 議 當 某 一 書 本 並 沒 有 標 示 零 售 價

時，則以其建議零售價 (如有 )計算限定複製品的
價值。我們不選擇以書籍的實際零售價作計算標

準，因為實際零售價很難確定或核實。舉例來

說，被告或會聲稱購買書本時得到重大折扣。為

求明確，我們選擇以較客觀的基準（即書籍的

“建議零售價”）計算數字界線。    
 
如果書本沒有標示零售價或建議零售價，便會以

其市價（如易於確定的話）計算數字界線。這安

排適用於當該書本仍在市場銷售的情況。  
 

( i i i )  “指明期刊”：質疑“而通常在一期中，最少有
一 篇 該 等 文 章 經 過 該 學 科 的一 名 或 多 於 一 名 的

專家或學者作同儕評核”這些字句是否必要。  

( i i i )  “ 指 明 期 刊 ” (主 要 為 學 術 期 刊 )有 別 於 其 他 行
業／專業期刊的重大特色之一，是當中所載的文

章通常經過有關學科的專家作同儕評核。出版社

會把指明期刊中某些文章獨立發售，例如《哈佛

商業評論》所載的個案研究。我們考慮過指明期

刊的獨特性質後，認為有理由在第 119B 條的刑
責方面加強保護這些“文章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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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對條例草案附表 1AA 若干條文的具體意見  

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第 3 條  書本及指明期刊  
 
( i v )  指出條例草案似乎設定了兩個不同的上限，分別

是零售總值達 6 ,000  元或所涉頁數不超過書本
或指明期刊印刷頁面的 25%。  

 

 
 
( i v )  條例草案就書本及指明期刊訂定單一的數字界

線，即在任何一段 180  天的期間內以總值 6 , 0 0 0  
元為限。至於 25%的上限，則只用於界定“限定
複製品”的涵義；限定複製品的價值會計算在上

述數字界線之內。  
 

第 4 條  計算侵犯版權頁的總數  
 
( v )  認為無須詳細列明計算侵犯版權頁總數的方法。  
 
 
 
 
 

 
 
( v )  附表 1AA 建議的數字界線，訂明複製及分發罪

行適用的範圍。正如我們在上文 I ( i )點所述，我
們須確保界線（和計算方法）的表述清晰明確，

盡量避免含糊不清。為此，我們有實際需要詳細

列明計算侵犯版權頁總數的方法，以涵蓋不同的

情況（例如侵權複製品載於小於／大於 A4 尺寸
的頁面，或侵權複製品是把版權作品的原狀縮小

／放大）。  
 

第 5 條  釐定以書本製作的限定複製品的價值  
 
( v i )  質疑以“建議零售價”計算的做法，並認為計算

方法過於複雜。   
 

 
 
( v i )  以“建議零售價”計算的理據，請參閱上文第

I I ( i i )點。此外，有關詳細訂明數字界線（和計
算方法）的重要性，請參閱上文第 I ( i )點的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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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對條例草案附表 1AA 若干條文的具體意見  

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第 6 條  釐定以指明期刊製作的限定複製品的價值  
 
( v i i )  認為計算方法過於複雜，難以理解，並就篇幅

佔期刊某期少於 25%頁面的文章的價值和附表
1AA 第 8 條提出質疑。  

 

 
 
( v i i )  有關指明期刊的文章及其“限定複製品”的定

義，請參閱上文第 I I ( i )和 ( i i i )點。有關詳細訂明
計算方法的重要性，請參閱上文第 I ( i )點的解釋。 

 
總結  
 
( v i i i )  注意到有關罪行不適用於經由互聯網分發版權

作品複製品，而且暫時豁除經由內聯網分發的

情況。提述當局有關在數碼環境中保護版權的

檢討。  

 
 

( v i i i )  建議把內聯網分發豁除於罪行的適用範圍，只屬
臨時措施，目的是讓有關的版權擁有人有更多時

間實施、宣傳和推廣適當的特許安排，以及讓當

局和版權擁有人制訂經由內聯網分發版權作品

複製品的數字界線。  
 
 當局正另外進行一項獨立檢討，研究如何在數碼

環境中加強保護版權。當局在進行檢討期間會與

各持分者 (包括律師會 )緊密合作。  
 

 


